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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2021_2022__E7_A9_B6_E

7_AB_9F_E6_98_AF_E5_c30_35938.htm 「当事人名称」 原告

（上诉人）：泰兴农行中国农业银行泰兴市支行 被告（被上

诉人）：星辉公司上海太平洋星辉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当事

人一审诉辩主张」 原告泰兴农行中国 农业银行泰兴市支行（

以下简称“泰兴农行”）诉称：太平洋星辉国际货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星辉公司”）代理泰兴市对外贸易公司（以

下简称“泰兴外贸”）出运两票货物，并收取了费用。泰兴

外贸将全部正本提单抵押给泰兴农行进行融资，泰兴农行成

为正本提单持有人。涉案货物承运人无单放货，致使无人赎

单，造成泰兴农行损失59040美元。星辉公司在本案中未尽到

代理责任，应赔偿对此所造成的损失，并应承担本案诉讼费

。 被告太平洋星辉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在庭审中辩称，原告不

具有诉权。被告名称和提单签发人名称不一致，提单签发人

名称前没有“上海”两字。原告无证据证明承运人无单放货

，且提单的诉讼时效为一年，原告起诉已过时效。「一审法

院查明事实」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10月12日，泰兴外贸

出运一票货价为28800美元的货物，由太平洋星辉国际货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辉公司”）出具了从上海到美国纽约

的已装船提单。10月16日，星辉公司向泰兴外贸收取了报关

费、冲港费、快递费、制单费等共计人民币1505元，并开具

了发票。10月26日，泰兴外贸出运另一票价值30240美元的货

物，仍由星辉公司出具了从上海到美国纽约的已装船提单

。10月28日，星辉公司又向泰兴外贸收取了冲港费人民币800



元，并开具了发票。上述两套提单记载的托运人均为泰兴外

贸，收货人为凭纽约银行指示。美国纽约银行在上述两套提

单背面进行了背书，又在背书章上加盖了取消章。11月2日，

江苏省泰兴市工业对外贸易公司（以下简称“泰兴工贸”）

作为申请人，将上述两套提单向中国农业银行泰兴市支行（

以下简称“泰兴农行”）押汇人民币共计43万元，在议付行

付款前，两套提单及提单中的货物所有权归泰兴农行。上述

两套提单在结汇过程中均遭退单。 涉案两套提单的抬头和签

发人均为太平洋星辉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被告为上海太平洋

星辉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系太平洋星辉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在

上海港的代理人。泰兴农行当庭表示起诉状中所列被告太平

洋星辉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即为上海太平洋星辉国际货运有限

公司。 泰兴农行持有涉案提单，但未在目的港提货，亦未向

法院提供证据证明承运人无单放货。泰兴农行认为星辉公司

在履行代理事项中有过失，但未向法院提供其与星辉公司之

间存在代理合同关系的证据。 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了提单、货

款发票、被告收取有关费用的发票、出口押汇通知、未经公

证认证的退单函等证据。「一审法院判决主文」 对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泰兴市支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